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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将组建联合执法队伍，整治非法营运车辆

1100日日起起集集中中查查处处非非法法营营运运行行为为
本报济宁11月2日讯(记者

庄子帆 通讯员 李政) 2
日，记者从济宁市交通运输局
了解到，11月10日起，济宁市
将集中整治城区内非法营运
的机(电)动三轮车、电瓶四轮
车、残疾人代步轿车以及私家
汽车，非法营运人员将面临严
厉的经济处罚。

在城区的一些车站、医院
和人员密集的地方，不难发现
一些机(电)动三轮车、电瓶四
轮车、残疾人代步轿车以及私
家汽车从事非法客运经营、乱

停乱放等行为，影响了城市形
象、扰乱了正常道路运输市场
秩序，胡乱要价，以及不按照
规定进行营运，都给乘车者带
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创造良好的营运环
境和市民的乘车环境，济宁市
政府将组建联合执法队伍，从
11月10日起，对济宁城区机
(电)动三轮车、电瓶四轮车、
残疾人代步轿车以及私家汽
车，从事道路客运非法经营问
题进行集中清理取缔。

即日起至11月10日，非法

营运车主应自行退出城区道
路运输市场，11月10日后还未
退出城区道路运输市场的非
法经营者，一经查实，对从事
非法客运经营的残疾人代步
轿车以及私家汽车，处五千元
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没收
违法所得。对从事非法客运经
营的机(电)动三轮车、电瓶四
轮车，依据《无照经营查处取
缔办法》有关规定，处二万元
以下的罚款，并对非法经营车
辆采取强制取缔措施。

同时，车辆在城市道路及

火车站、汽车站、医院、学校、
广场、商场(超市)等重点部位
及周边区域乱停乱放，依据有
关规定，也将处二十元以上二
百元以下罚款。对残疾人从事
非法客运经营活动的，由其户
籍所在地政府负责劝返，并介
绍适当就业岗位，使其不得再
从事非法客运经营。

记者了解到，集中取缔行
动结束后，继续保留执法队
伍，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对重
返城区从事非法客运经营者
加重处罚。

10月30日，任城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
法人员走进霍家街小
学，为孩子们讲解“垃圾
食品”、“三无食品”的危
害，教育学生辨别假冒、
不合格、不健康的小食
品，提高食品安全意识。

本报记者 李倩
通讯员 王亚楠 摄

远远离离““三三无无食食品品””

本报济宁11月2日讯(记者 公
素云 通讯员 杨阳 高鹏 ) 10

月31日，记者从济宁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创建文明城市推进会上获
悉，为创造良好市容环境，济宁市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进一步提高市容
环境整治标准，要求学校周边200米
内无流动商贩，重点路段设专人盯
守。

市场、学校周边环境一直以来
是市容整治的重点和难点，面对农
贸市场周边的市场外溢现象，学校
周边流动摊贩聚集的难题，城管执
法局将开展专项整治活动进行全面
清理，要求学校周边200米内无流动
商贩。同时在城区内主要十字路口、
学校、商场、广场、公园等部位将设
立专人盯守，并加强盯守力度，及时
解决各类市容环境问题。

针对城区市容环境问题，济宁
市城管执法局开展了整治占道经
营、乱贴乱画、“五小行业”周边环境
整治等十项整治行动，随着创建文
明城市工作的不断推进，济宁市城
管执法局进一步提高市容整治的标
准，创造良好的市容卫生环境，打好
创城迎查攻坚战。

学校周边200米
杜绝流动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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